昆明市五华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五环罚字〔2018〕011号

昆明永发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690862344D
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厂口乡陡普鲁村烂板小组坡地

法定代表人：伍群

2018年5月17日，五华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对你单位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化粪池旁雨水沟内有清洗泔水桶的清洗水排放到养殖场外沟渠。你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昆五环评复[2009]89号）废水排放要求中，要求所产生的养殖废水、生活废水经收集系统统一收集处理后，用于项目猪圈冲洗及周边种植灌溉使用，不得外排。经五华区环境监测站现场取样监测，监测报告（昆五环监字[2018]水监督第15号）显示：化学需氧量为22320毫克/升，氨氮为564毫克/升，分别超过GB18596-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5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日均排放标准化学需氧量≤400毫克/升的54.8倍，氨氮≤80毫克/升的6.05倍。

以上事实，有《五华区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五华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监测报告（昆五环监字[2018]水监督第15号）、现场照片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向环境排放经过处理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

我局于2018年5月28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以上事实，有我局《昆明市五华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五环罚告（听）字〔2018〕011号）、《送达回执》为证。2018年5月30日，你（单位）送交了听证申请。我局于2018年6月20日通知你（单位）有关听证会事项，后因你（单位）提出延期听证，我局于2018年7月3日通知你（单位）有关听证会事项，并于2018年7月12日在五华区环境保护局举行了行政处罚听证会。你（单位）委托代理人刘克喜、王凤端参加了听证会。

综合陈述意见，你（单位）认为：

第一、厂区的所在位置不在滇池流域，不属于昆明市政府公告的滇池流域的核心湖泊、使用水源地的范围，执法人员调查的水沟属于自家使用的种菜地的范围内，不会对外界造成任何的污染。

第二、少量的外溢行为不属于故意排放，而是在平时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墙体发生轻微渗透的情况下，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不能认定为有任何的外排行为。

第三、根据现场的照片和笔录来看，少量泄露的污水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污染不能适用相关法规第四十一条件的规定，所以请求五华区环保局对该处罚决定给予撤销。

经会议讨论研究，上述理由不影响对你（单位）违法事实的认定和处理。考虑到你单位已积极整改，现无污水外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之规定，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参照《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2017年修改）》给予从轻处罚。

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治理决定后，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农牧等有关部门对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进行核查，并向社会公布核查结果。《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2017年修改）第一一○项第五小项第1款规定：排放指标是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责令限期治理，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1、处罚四万元。                                      
以上罚款总计四万元（40,000.00元）元人民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我局出具的“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银行代收）”将罚款缴至“国家金库五华区支库”，户名（收款人）：昆明市五华区财政局，账号：271020，开户行：国家金库五华区支库。或者将罚款现金缴至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大观支行），户名（收款人）：昆明市五华区财政局，账号：271020，地址：五华区大观街1号（龟背立交金穗大厦斜对面）
你（单位）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五华区人民政府或者昆明市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昆明市五华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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